川北医学院学生活动费报销指南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活动费的管理，规范学生活动经费的开支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审批效率，根据《川北医学院财务管理制度》《川北医学院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报销指南。
    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的学生活动经费是指学校、各部门（院系）为组织管理学生事务，丰富学生校园生活，提高校园文化氛围举办的各类学生活动产生的支出。
第三条 学生活动费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，不得用于与开展学生活动无关的经济活动，不得报销各类接待宴请、礼品、旅游性考察费、门票、景区讲解费、罚款等。
第四条 学生活动费的开支范围：
1.开展学生活动所发生的宣传费用，如文印资料、电脑刻字、喷绘、海报、展板、纸张、颜料等； 
    2.开展学生活动所发生的零星用品费用，如笔、奖状、请柬、等；
3.开展学生活动所发生的演出或比赛费用，如场地费、胶卷及彩扩费用、磁带或碟片、矿泉水和点心零食费、演出或比赛服装费用、演出用化妆品、音响租赁费、舞台布置费等；
4.开展学生活动所发生的必要交通用车费、住宿费等；
5.用于开展学生活动必要的少量报刊杂志订阅费用及资料费；
6.开展学生活动所发生的奖品、小礼品购买费用。
第五条 学生活动费的签字审批流程按照《川北医学院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，涉及采购的按照国家、学校相关采购文件执行，涉及合同签订的签章需符合《川北医学院印章管理办法》。
第六条 费用报销所需附件资料：
1.川北医学院经费报销审批单
2.原始发票、购买明细及发票真伪查询结果；
3.网购物品需提供订单截图；
4.清晰可辨的刷卡pos单或其他电子交易记录凭据，现金支付的、电子交易记录收款账户为私人账户或与发票单位不一致的，另需提供说明并加盖部门/院系鲜章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涉及礼品、礼物发放的，需提供礼品领取单，领取单需列明领取的具体奖品明细和领取人并加盖部门/院系鲜章；
6.活动人员名单、活动行程、活动新闻以及其它需要解释的说明等支撑材料，说明需加盖部门/院系鲜章；
7.转账支付受理单。
第七条 学生活动费的附件请按照上述第六条所需附件资料的顺序逐一整理，附件、票据的粘贴按照《关于调整财务报销票据粘贴方式的通知》执行，所有小于A4纸大小的附件需遵循“分类、平铺、无遮盖”的原则，并保证报销票据四周均涂抹胶水，横向平铺于A4纸上，A4纸大小的附件无需粘贴。
